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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3371143473

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浦处〔2021〕152021002456号

银行输入码: 2021002456

当事人：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3101150934986600

住所（住址）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 500 弄 6 号

楼一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梁昌霖

经查，当事人销售的这批检验不合格的鳊鱼，是其于 2021
年 7月 27日晚从供货商处购进，总进货数量为 1775.52份，当晚

19:11分左右由同一辆运输车运抵当事人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大

仓。这批鳊鱼运抵当事人大仓后，由当事人委托的上海天祥质量

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使用快速检测方法对其进行了抽样检验，检验

结果为合格，随后由当事人委托的运输公司负责将这些鳊鱼运输

到各个前置仓，其中共有 14条鳊鱼运到“国和站”前置仓，7月
29日没有鳊鱼运输至“国和站”前置仓，7 月 29日上海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委托的检验机构对该前置仓的抽样检验结果为“恩诺

沙星”含量不合格。截止案发，这批鳊鱼已通过当事人运营的“叮

咚买菜”APP销售 1713份，销售单价为 21.9元/份，因死亡等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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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 62.52份，总货值金额为 38883.888元，在销售过程中，因为每

个用户使用的优惠情况各不相同，导致实际销售额无法计算，因

此当事人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当事人能够提供供应商的营业执照、

商品购销合同、出厂检验报告、采购单、调拨单、销售记录、进

货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，能够说明进货来源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现场检查笔录、当事人

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；供应商营业执照、商品购销合同、出

厂检验报告、采购单、采购发票、调拨单、销售记录、进货检

验报告；不合格鳊鱼的检验报告和复检检测报告；当事人营业

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

件、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送达地址确认书等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构成了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

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二项“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

品：……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

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

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；……”规定所指的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

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综合考量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情节、社会危

害程度，根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

五十条第二款“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、第三项、

第四项、第十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

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于处罚。”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“违法本法规定,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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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

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

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 并处五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 并处货值金额十

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……（一）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、农

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

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；”的规定，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

罚款 388838.88元。

现要求当事人：

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将罚款

叁拾捌万捌仟捌佰叁拾捌点捌捌（大写）元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

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本局

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

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

决定的，本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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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